
 第十三课　基督徒的长进 

 一、生长是生命体的自然表现及本身需要。神创造的是能生长的生命体，故生命体 
 必须生长，才合造物主之心。 
 　  1、真假生命之区别： 
 　　  ⑴无生命者可仿效生命的表现，却不会成长； 
 　　  ⑵无生命者即使努力追求长进，也不会成长； 
 　　  ⑶爱慕神（而非神所赐）及属灵事物是生命的基本现象。 
 　  2、生命弱小的特点： 
 　　  ⑴信心小，常动摇，见人不见神，见小不见大； 
 　　  ⑵力量弱，常跌倒，少平安，失去许多祝福； 
 　　  ⑶真理不清，不能分辨，易受欺骗。 
 　  3、神的完全救恩（阶段性）： 

 ⑴得救只是蒙恩(诸福)的开始：具备蒙福之基本（必要）条件。 
 ⑵得胜才能继续蒙大恩：神的恩典没停止在得救（不至灭亡）上。 
 ⑶得赎完成了神的拯救美旨：真正的目标。 

 　  4、努力做成熟的基督徒。 
 ⑴不停止在得救的开端（健康的生命是动态的生命）； 
 ⑵得尝与主相交之甘美（生命的尺度是与神的关系）； 
 ⑶多结圣灵果子，有美好见证（生命必有其外在彰显）。 

 二、应认清正确的追求方向（方向对努力的果效具有否定性）。 
 　  1、恩典上的长进。 

 ⑴长进的根基是恩:得救本乎恩。以后道路皆靠新生命去行。 
 ⑵赖恩对主的认识（主向我们显明他自己）需进深。 
 ⑶进深的途径是新生命中经历主（非知识长进）。 
 ⑷全面经历主（施恩，怜悯与责打，管教）才能全面认识主。 

 　  2、真理知识上的长进。 
 ⑴直接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生命喂养； 
 ⑵明白神的旨意,计划,工作法则；参透属灵之事； 
 ⑶分辨是非，不为似是而非的道理所动摇。 

 　  3、有主的形象。 
 ⑴人本是按神形象造的，神的终极意图与此直接相关。 
 ⑵因罪失去的形象因救赎而得恢复。 
 ⑶此形象不是以能力表现，而是品格如主：圣洁，谦卑，温柔等。 



 三、如何更快长进（完全救恩中人的责任）。 
 　  1、使生命生长的是造物主。 

 ⑴灵命不会自动成长，要决心追求且持之以恒。 
 ⑵肉体的努力不能改变神创造的规律。 
 ⑶人当顺服主旨,多亲近神,效法基督，方得最佳果效。 

 　  2、应使生命得到及时而充足的供应。 
 ⑴以神的话为灵粮(质和量的满足)，物质不能供应属灵生命。 
 ⑵有知识还要经历(摸到生命的需要)，特别是修剪和试炼。 
 ⑶个人寻求和肢体供应相结合（非单一面壁苦修）。 

 　  3、排除生命成长的障碍。 
 ⑴罪使生命与源头的通道堵塞。 
 ⑵异端邪说及无知荒谬说教伤害生命。 
 ⑶以受苦心志及顺服真理之心排除。 

 　  4、防止错误的追求（徒劳且伤身）。 
 ⑴神迹奇事，特殊功能—-意在满足肉体，撒旦能行也愿行。 
 ⑵特别恩赐—按肉体将恩赐分高低。 
 ⑶体贴人意的爱心—将教会变成慈善机构。 
 ⑷出于血气的热心：与生命无关，想靠行为称义。 
 ⑸教会的职务：以世俗观念看待神的家。 


